¥ 350

%

(5

1152 B i & %

FAEERRF S ERAER T

o/

o/
J,nﬂl

2

N

sk
T

e g

S

S~
2/

U

{=

nE

Bl
1/

4 HE

s

o/

i\

<
N—

A

Nl

b

o/

i

o/
=

AN—

2
&l

]
f{mc
N
HE
VL



N

bk

N

—\

-~
N4=

—\

P

bk

-~
T

[

=

B 4 ATEEHRGF AP

CHREA AR

# 4 FAFTAFERFGANP

LY 2 7

T_RIA FRE e

B4 AAEEFAFEARG UILP

T_NIEA O RMEW

B4 EE (58 PEAFSRFT 2P (RFHEA
THEFEAFRFF LLD)

TR A T

B4 AEFEARFRGF ISP

4

PArFRE R LY > AR T

4

BRfd o v gl e ARESEEE » MR12E R
WA F %2650 i%aﬁ%¢ ARG 0 1128 B PR
FRFFR20AFTRTFEEALL - PR G R
g@i&f@@w (THF FiEG]) $I3BETEF LT F

do g AR I3E R FRELF FARAETR I L
?\é_—:_%:_ o #K ﬁ»gﬁ—/\ - S P ‘%\" TFET (6 0 © ‘L&‘?/’g‘%é’ﬂ
fiF bl B LALRE TR L2 g 2 B A AR 2 X g
FHRRAFE o £ kR iE VJ§2141/'%’L&3;§‘?§—§\" ?»%‘F?_
A ﬁ,'g‘ 3‘;\? °

FREAAFRIBEZHF > 23 LF 2 famats o wy



FUFRRAXHHFEHEER
E‘E%F%/z Fmi %;ﬁr;% 3l B E 6 %3‘141?'% ¥ 158

MR AR B R 2 E R
'z@/’v\wr/fg'alf'“,%? RPN FEY) % ﬁ?#%‘i”T'v‘@i?é%’%
FE o RRES T AT P z_ w3y l;: HE G| % 1330E o B
AR S R & Bl A A BRIERS o ST
14 f'}‘%iﬁ“zﬁ ERPTALFRE ZRTAEFEAE f@é
LF 2T (P2RITE FAPAEEBRFTY g 51557 7
r&mwbﬂ,ﬁ;’) o PR L2 2 iE P i BT Ky "‘“ﬁ“ £
R A A i“'fﬁéa"%t’llhwa*a‘z* J'F‘ ZM 2z
A (L2) &F%
PEEEY S
FRFEAZ 2T
» Jm E %.7}&_ EaAEE W
BRI A EL S SREASARYEFpIE, 1 f%rﬁ-,ﬂ e

j 3

ol s

s

NP 11241)‘2/)} 'F' /F F %!:26"?{3\1%\‘
LEF 'ﬁr’/)a ﬁiﬁr ’ fé;,_j‘ fe @ ZEAF N112E B @) 7
%20%;U/F%ﬁiﬁifi@f’7§%g ;2R lgz%"?’fﬁ%
7 1%?%@];1 5 Pﬁt,:sg;jar;-zf’;z*-iﬁg 1128 B 2 HY
FF'{/%‘AUZO%{ ii\‘i?}iiﬁ;?jﬁiﬁiﬁi& o M AR
MEIEAGE ) RENFIIETETAAFELD oA 01138
i) % BAELF AN ER TNGE AT LT AETET
FEARAPDREEZIPRAF  pHLIEF - PIFax
CHH AR AR RREED  PREFMAHALEC G0
S L LRI LT RSN T SRS EE R RS
PR D E Yy
ARlI3E R GRELF 4L ET R LRE L FE w2
EFEF FATEE (TR ) 882,000 o A B b w2E

b
i
mj



Ji

LA -

BAZ kX R EE TR A Y 807, 6485 0
#74,3527 Tl EGI S 13ER L T F R A B AR
BIR o M IR E AT ‘F'~ Fx A "éé-‘%‘,?—fﬁ ﬁ{gﬁ e xi W IP D
1337 7 2 Bcgp 775,300~ » & H i FL X Fiprodd
fs % @ﬁww’iﬁwﬁkwﬁﬂﬁﬂm$é%ﬁ%~ﬂﬁ
By - F X7 R o RIF A TR e % 1330%
2u%ﬂ§§7‘ﬁg~.§”"?J§’ﬁ%§f
ﬁ’f§%<'%‘ﬁﬂﬁﬁéﬁ@”

R GARR AT

GeFf AR R 0 BRI B100 ) AR AR (B
HER) o E S AL 500% o

P = EN ] 115 = 4 ’ 7 2
B pacv
% e F IPR
i &
B | A FAEA 2 R (G o) [ FEGI R 133 iF | B Lk | Ba
R BGER R | BREH |2 mETR
J (LR O
fF(74,3527x f
%L—L 2D
1 | ea &g % (2,627,816~ [25.15% 18,700~ 19,000~ | i 226 ey
EEETSE g i
o8 T (L4
£ %227 )
2 |EAREFE [661,978%  [6.34% |4, T14= 4,800~ wfizmﬁc&%
PR “% PP
%5267 )
3 | &< pEsaE 524,462~  |5.02% |3,732% 3,800~ |t 248 5cis
U I PN AR




(\ER)

4 (nAk
¥ %278 )
4 | A®H 45 (688,204~ 6.59% |4, 900~ 4,900~ i Q28 s
Birg e 7 Ak ;ﬁ_
7 F (L+rm
¥ 525F )
5 |4 #siFi 265,384 2.54% [1,889~ 1,900~ i Q2R P
iaa AR
T (Lrm
¥ 518F)
6 @ Eans [1,239,203% [11.86% |8,818% 8,900~ | it 2&0rcEs
$raae R
T (4=
L 520F)
T |EAFTAFE 1,015 747~ |9.72% |7,227~ 7,300~ i Q2R Fris
Wirg ey 7 ®ax Y G
¥ (L+m
L5217 )
8 |EpImzEA 12,771~ 0.12% |89~ 100~ GRENALPES Y
H ARG AR AN
o fedp (LA
fe® %17
)
9 |satFAFm |957,242%  [9.16%  |6,811= 6,900~  |wfi2dn s
U I PN fFRar o
3 (A
¥ 5237 )
10 | &7 74> 424,040 ~ 4.06% [3,019~ 3,100~ i Q28 FrEg
a7 R
2 (L4
¥ 5247 )
11 |&%2vF A ¢35 239,003~ 2.29% [1,703~ 1,800~ i 1% Q8 P
Wi AP fFRarY o
T (L4
E517TF)
12 |~<E%FA (1,329,310~ [12.72% |9, 458~ 9,500~ i Q28 Foig
FRREG R AR
X 3 (L+r=
¥ 519F )
13 |22 (2#%) [462,869~ 4.43%  [3,294~ 3,300~ it QR Fr s
B ERE R f7Rdce i
Fraae T (LA
¥ 5287 )
. 10, 448,029~ [100% |74, 354~ 75,300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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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張智騰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能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
            花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上列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張智騰應予免責。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6號民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復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號民事裁定清算程序終止，嗣因聲請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不免責確定在案。然聲請人於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裁定聲請人免責等語。
貳、按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著有規定。而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亦有明文。故若債務人繼續清償達第133條所訂數額而依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研究意見同此見解）。且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
　　，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見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之立法目的）。查：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6號民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號清算程序事件進行清算；然因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債務，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號民事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繼經本院以債務人該當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而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認債務人不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各卷宗核閱無誤，自堪信為真實。則債務人聲請本件免責，依前開說明，即應審酌債務人是否已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全體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應受分配額。
二、本院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認債務人清算前2年薪資收入為新臺幣（下同）882,000元，而聲請清算前2年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計807,648元，尚餘74,352元，即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應受分配總額。而依附表所示，債務人繼續清償數額已達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數額即75,300元，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並均達其應受分配比例，並有債務人所提郵政劃儲金存款收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在卷可憑。則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自得依前開消債條例第141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免責，亦可認定。　
三、綜上所述，債務人前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之免責要件，債務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表之總額

		債權比例

		消債條例第133 條所定數額按債權比例計得之應受分配額（74,352元× 債權比例）

		聲請人主張還款金額

		聲請人提出之匯款資料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27,816元

		25.15％

		18,700元

		19,0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2頁）



		 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1,978元

		6.34％

		4,714元

		4,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6頁）



		 3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4,462元

		5.02％

		3,732元

		3,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7頁）



		 4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88,204元

		6.59％

		4,900元

		4,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5頁）



		 5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5,384元

		2.54％

		1,889元

		1,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8頁）



		 6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239,203元

		11.86％

		8,818元

		8,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0頁）



		 7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15,747元

		9.72％

		7,227元

		7,3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1頁）



		 8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771元

		0.12％

		89元

		100元

		附件2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見本院卷第17頁）



		 9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57,242元

		9.16％

		6,811元

		6,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3頁）



		 10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24,040元

		4.06％

		3,019元

		3,1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4頁）



		 11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9,003元

		2.29％

		1,703元

		1,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7頁）



		 12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29,310元

		12.72％

		9,458元

		9,5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9頁）



		 1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2,869元

		4.43％

		3,294元

		3,3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8頁）



		　　 總　　 計

		


		10,448,029元

		100％

		74,354元

		75,30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張智騰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能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

            花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上列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張智騰應予免責。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以112年度

    消債清字第26號民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復以112年度司執

    消債清字第20號民事裁定清算程序終止，嗣因聲請人有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

    ，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不免責確定

    在案。然聲請人於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

    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

    其應受分配額，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裁定聲請人

    免責等語。

貳、按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

    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

    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著

    有規定。而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

    亦有明文。故若債務人繼續清償達第133條所訂數額而依第1

    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地，應為免

    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研究意

    見同此見解）。且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

    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

    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

    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

    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

　　，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

    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

    存權，除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

    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見消債條例第

    1條、第132條之立法目的）。查：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6號民事裁

    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

    清字第20號清算程序事件進行清算；然因債務人之財產不敷

    清償財團費用及債務，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

    債清字第20號民事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繼經本院

    以債務人該當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而以113年

    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認債務人不免責確定等情，

    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各卷宗核閱無誤，自堪信為真實。則債務

    人聲請本件免責，依前開說明，即應審酌債務人是否已清償

    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全體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

    額是否均達其應受分配額。

二、本院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認債務人清算前2

    年薪資收入為新臺幣（下同）882,000元，而聲請清算前2年

    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計807,648元，尚

    餘74,352元，即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應受分配

    總額。而依附表所示，債務人繼續清償數額已達消債條例第

    133條所定數額即75,300元，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並均達其

    應受分配比例，並有債務人所提郵政劃儲金存款收據、郵政

    跨行匯款申請書等在卷可憑。則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

    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

    ，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自得依前開

    消債條例第141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免責，亦可認定。　

三、綜上所述，債務人前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

    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

    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之免責要件，債務

    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表之總額 債權比例 消債條例第133 條所定數額按債權比例計得之應受分配額（74,352元× 債權比例） 聲請人主張還款金額 聲請人提出之匯款資料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27,816元 25.15％ 18,700元 19,0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2頁）  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1,978元 6.34％ 4,714元 4,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6頁）  3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4,462元 5.02％ 3,732元 3,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7頁）  4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88,204元 6.59％ 4,900元 4,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5頁）  5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5,384元 2.54％ 1,889元 1,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8頁）  6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239,203元 11.86％ 8,818元 8,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0頁）  7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15,747元 9.72％ 7,227元 7,3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1頁）  8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771元 0.12％ 89元 100元 附件2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見本院卷第17頁）  9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57,242元 9.16％ 6,811元 6,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3頁）  10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24,040元 4.06％ 3,019元 3,1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4頁）  11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9,003元 2.29％ 1,703元 1,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7頁）  12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29,310元 12.72％ 9,458元 9,5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9頁）  1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2,869元 4.43％ 3,294元 3,3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8頁） 　　 總　　 計  10,448,029元 100％ 74,354元 75,30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張智騰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能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
            花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上列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張智騰應予免責。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6號民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復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號民事裁定清算程序終止，嗣因聲請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不免責確定在案。然聲請人於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裁定聲請人免責等語。
貳、按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著有規定。而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亦有明文。故若債務人繼續清償達第133條所訂數額而依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研究意見同此見解）。且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
　　，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見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之立法目的）。查：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6號民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號清算程序事件進行清算；然因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債務，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號民事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繼經本院以債務人該當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而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認債務人不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各卷宗核閱無誤，自堪信為真實。則債務人聲請本件免責，依前開說明，即應審酌債務人是否已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全體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應受分配額。
二、本院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認債務人清算前2年薪資收入為新臺幣（下同）882,000元，而聲請清算前2年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計807,648元，尚餘74,352元，即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應受分配總額。而依附表所示，債務人繼續清償數額已達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數額即75,300元，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並均達其應受分配比例，並有債務人所提郵政劃儲金存款收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在卷可憑。則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自得依前開消債條例第141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免責，亦可認定。　
三、綜上所述，債務人前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之免責要件，債務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表之總額

		債權比例

		消債條例第133 條所定數額按債權比例計得之應受分配額（74,352元× 債權比例）

		聲請人主張還款金額

		聲請人提出之匯款資料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27,816元

		25.15％

		18,700元

		19,0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2頁）



		 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1,978元

		6.34％

		4,714元

		4,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6頁）



		 3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4,462元

		5.02％

		3,732元

		3,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7頁）



		 4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88,204元

		6.59％

		4,900元

		4,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5頁）



		 5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5,384元

		2.54％

		1,889元

		1,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8頁）



		 6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239,203元

		11.86％

		8,818元

		8,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0頁）



		 7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15,747元

		9.72％

		7,227元

		7,3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1頁）



		 8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771元

		0.12％

		89元

		100元

		附件2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見本院卷第17頁）



		 9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57,242元

		9.16％

		6,811元

		6,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3頁）



		 10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24,040元

		4.06％

		3,019元

		3,1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4頁）



		 11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9,003元

		2.29％

		1,703元

		1,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7頁）



		 12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29,310元

		12.72％

		9,458元

		9,5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9頁）



		 1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2,869元

		4.43％

		3,294元

		3,3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8頁）



		　　 總　　 計

		


		10,448,029元

		100％

		74,354元

		75,30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張智騰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能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

            花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上列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張智騰應予免責。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6號民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復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號民事裁定清算程序終止，嗣因聲請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不免責確定在案。然聲請人於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41條所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爰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裁定聲請人免責等語。

貳、按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著有規定。而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亦有明文。故若債務人繼續清償達第133條所訂數額而依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司法院97年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研究意見同此見解）。且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

　　，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見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之立法目的）。查：

一、聲請人即債務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6號民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號清算程序事件進行清算；然因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債務，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20號民事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繼經本院以債務人該當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而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認債務人不免責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前開各卷宗核閱無誤，自堪信為真實。則債務人聲請本件免責，依前開說明，即應審酌債務人是否已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數額及全體普通債權人各自受償額是否均達其應受分配額。

二、本院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號民事裁定認債務人清算前2年薪資收入為新臺幣（下同）882,000元，而聲請清算前2年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計807,648元，尚餘74,352元，即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普通債權人應受分配總額。而依附表所示，債務人繼續清償數額已達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數額即75,300元，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並均達其應受分配比例，並有債務人所提郵政劃儲金存款收據、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等在卷可憑。則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自得依前開消債條例第141條之規定聲請裁定免責，亦可認定。　

三、綜上所述，債務人前受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之免責要件，債務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表之總額 債權比例 消債條例第133 條所定數額按債權比例計得之應受分配額（74,352元× 債權比例） 聲請人主張還款金額 聲請人提出之匯款資料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27,816元 25.15％ 18,700元 19,0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2頁）  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61,978元 6.34％ 4,714元 4,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6頁）  3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24,462元 5.02％ 3,732元 3,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7頁）  4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88,204元 6.59％ 4,900元 4,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5頁）  5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65,384元 2.54％ 1,889元 1,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8頁）  6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239,203元 11.86％ 8,818元 8,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0頁）  7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15,747元 9.72％ 7,227元 7,3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1頁）  8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771元 0.12％ 89元 100元 附件2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見本院卷第17頁）  9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57,242元 9.16％ 6,811元 6,9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3頁）  10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24,040元 4.06％ 3,019元 3,1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4頁）  11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9,003元 2.29％ 1,703元 1,8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7頁）  12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29,310元 12.72％ 9,458元 9,5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9頁）  1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2,869元 4.43％ 3,294元 3,300元 附件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第28頁） 　　 總　　 計  10,448,029元 100％ 74,354元 75,300元  





